非 职 务 （个 人） 发 明 证 明
	


发明创造名称：
发明人或设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电话或手机：
申请人身份证号码：

发明人（申请人）所属单位：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通信地址：
    该同志利用业余时间，所搞出的发明创造与本职工作无
关系，不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条之规定范围，实属非职
务发明，特此证明。
     该专利是否需要：

口专利局提供的专利新颖性检索报告(具有法律效力)
口代理机构提供的检索文件(不具法律效力)
科技（研）科长签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技（研）科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 位  公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